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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过程中，政府的参与

起到重要作用，不仅能够规范校企合作的运行，

保障校企合作的开展，还能管理校企合作的内

容。因此，政府视角下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深化

保障策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政府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的作用

为深化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校企双方应根

据合作教育的属性，找到合作的切入点与方向，

保障合作过程的程序化、规范化，实现合作程度

的深层次化。校企合作的属性包括公益属性和

产业属性。第一，由于校企合作的公益属性，政

府应积极扮演好指挥者的角色，全力推动校企

合作，使校企合作创造出最佳育人效果。第二，

校企合作还具有产业属性，是一种市场行为，但

如果仅靠市场的调节作用，政府不进行宏观调

控，则无法达成校企合作的初衷。只有根据市

场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才能

实现程序化、规范化的校企深度合作。高职院

校校企合作有利于培育出理论基础深厚与实践

能力高超的复合型人才，优势明显，为教育提供

了新的形式和方向。校企合作是一种新的办学

模式，要打破原有的制度框架。只有政府充

分发挥指挥与引导作用，才能使校企双方利用

各自的优势资源培养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

人才。

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提高企业参与教

育事业的积极性，保障校企合作顺利进行。政

府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第一，规范校企合作的运行。政府

部门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校企合作创造

条件，使校企合作有法可依。第二，保障校企合

作的开展。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通过立法手段

保障校企合作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加快校企合

作立法的进程，通过立法明确院校和企业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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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合作中的权利和义务，积极推进校企合作。

第三，管理校企合作的内容。政府设立专门的

机构管理、规范和监督院校和企业的合作，促进

校企深度合作，实现院校和企业的互利共赢；健

全评价机制，委托专门的机构对校企合作开展

全方位、多元化的教学质量评估工作，全面科学

地评价校企合作的进展情况；建立激励约束机

制，在保障合作双方利益的同时，规范合作行

为，使校企合作顺利开展。

二、政府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存在的不足

由于我国校企合作起步较晚，法律制度不

尽完善，使得校企合作层次较低，浅层次、表面

化合作现象严重。当前，我国政府在校企合作

方面存在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财政投入不足、法

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若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将会影响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

1.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我国针对校企合作

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明确提出要发挥政府

在校企合作中的主导作用，调动行业企业参与

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以及加大对学生与教师实

践能力训练的资金支持。然而从目前高职院校

校企合作的进展情况来看，有的地方政府尚未

意识到校企合作的重要性，在相关政策的制定

上及推动校企深入合作上表现得较为懈怠。

2.财政投入不足。在校企合作的实践过程

中，由于地方财政收入有限，政府往往对高职教

育的财政投入不足。高职院校倘若仅靠政府补

助，则无法保障正常运营，这导致高职院校将经

济利益摆在首位，而政府将人才培养和促进社

会发展视为校企合作的初衷，因此，高职院校和

政府在校企合作的目的上出现分歧。当前，高

职院校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在招生方面，

盲目扩大招生规模，放松了对学生的要求，致使

在学生的后续培养上出现很多问题。除此之

外，高职院校在师资队伍管理、资金链管理，以

及教学目标、课程设计、教学模式等方面也存在

一些问题。

3.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法

律制度的完善进展较为缓慢，尤其针对校企合

作的法律法规存在较大疏漏，使得校企合作缺

乏必要的保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涉及校企合作的条款和内容都非常少。

三、政府视角下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深化保

障策略

1.完善政策保障机制。第一，政府完善高职

院校校企合作政策。目前，我国针对高职院校

校企合作的宏观政策较多，具体配套政策较少，

解决该问题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在校

企合作的宏观政策方面。政府应针对校企合作

的宏观政策难以落实、涉及范围较窄和操作性

较差等不足之处，加大政策制定力度。其次，在

校企合作的具体配套政策方面。政府应在税收

优惠、财政投资、公益捐赠等方面制定促进校企

合作的激励政策，推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例如，政府通过减少税收、加大财政支持等方式

调动院校和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充分

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明确校企合作

的具体细节，确定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根据现代

企业的特色，建立现代企业教育制度；放宽我国

的就业准入条件，实施就业准入机制。

第二，政府加大对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执

行力度和监管力度。首先，在加大校企合作的

执行力度方面。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激励政

策和措施，让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校企合作的队

伍当中。对于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参与校企

合作并取得一定成效的院校和企业给予适当的

奖励；相反，对于在校企合作中表现不积极或未

发挥明显作用的院校和企业给予相应的惩罚。

其次，在加大校企合作的监管力度方面。政府

既要制定关于校企合作的宏观政策，也要制定

关于校企合作的微观政策；既要制定面向高职

院校的政策，也要制定面向行业企业的政策；既

要制定优惠政策、激励政策，也要制定惩罚措

施，从而使得校企合作的全过程都能得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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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提高校企合作的实效性。

2.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当前，阻碍校企合作

深度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缺乏。只有政府、

高职院校、企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解决校企合

作资金缺乏的问题。

第一，政府方面。首先，政府广泛吸纳社会

和民间资本。政府不应仅仅依靠捐赠的方式

利用民间资本，而应构建健全的资金筹措体系，

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约校企合作成本。其

次，政府设立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奖励资金，专

门用于奖励积极响应“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并取得较大成效的院校和企业。最后，政

府建立资金监管长效机制，规范校企合作专项

资金的用途，提高校企合作专项资金的使用

效率。

第二，高职院校方面。首先，高职院校与地

方政府签署合作协议。院校应加强与地方政府

的沟通合作，借助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力量，设

立专项资金，如培训经费、实践基地建设经费、

课程创建经费等，保证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政

府金融部门、税务部门及财政部门对高职院校

给予融资便利、税收减免和经费扶持等。其次，

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进行横向课题的研究合

作。院校应与企业达成人员定向培训合同或课

题项目合同等，从而获取经费支持。

第三，企业方面。除了高职院校要积极为

校企合作争取资金支持外，企业也应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为校企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如教育奖

学金、实践劳动报酬等。另外，企业每隔一段时

间向政府缴纳一定的资金，这些资金由政府安

排去向，一般情况下用于企业培训学生。

3.构建法律保障机制。第一，中央和地方政

府分别制定法律法规。首先，中央政府制定法

律。迄今为止，我国关于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

立法较少且较为宏观，缺乏处理校企合作相关

事务的规范和标准，导致院校和企业无法深入

开展合作。因此，中央政府应根据当前校企合

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市场发展趋势制定法

律，从法律上规定院校和企业的权利与义务、资

金使用方向、人才培养模式、奖惩机制等。其

次，地方政府制定专门的校企合作法规。我国

各级地方政府应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尽快

制定和颁布校企合作方面的制度性文件，推进

校企合作制度化。

第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首先，明

确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义务。高职院校的

义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院校根据行业和市

场的发展方向，积极改进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提高教师的实践技

能。二是院校建立专门的机构与企业进行沟

通，为企业员工提供培训服务。三是院校保障

学生的实习权利，为学生提供安全的实习环境；

注重学生下企业实训，培养学生理论与实际相

结合的能力。其次，明确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

权利。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持企业

参与校企合作，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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